陈述申辩笔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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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   间：2026年1月14日   
地    点：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执行股，桂林市象山区西城路2号403室 

事    由：广西团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_其他违法

案件编号：345030320250000020

当 事 人：

调 查 人：李益慧、王海
记 录 人：李益慧

陈述申辩内容：

王海：本机关于2025年10月22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桂市税二稽处〔2025〕47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桂市税二稽罚〔2025〕19号），但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完毕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按照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桂市税二稽处〔2025〕47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桂市税二稽罚〔2025〕19号），1.缴纳未缴的税款5,765,584.56元，2.未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。
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调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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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罚款2,751,756.27元及未缴罚款产生的罚金额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执行。作为灵川县灵川大道中路405号东盟（白马）国际商贸城B2幢1单元2层B69号的物业管理人员，请问你有什么陈述申辩意见？

物业人员：广西团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均已经联系不上，你们公告送达吧。

（以下空白）

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调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
